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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北京市民羽毛球挑战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羽毛球运动协会

北京睿智翔云广告有限公司

三、协办单位

北京市直属机关工会

北京市职工体育协会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活动中心（地坛体育馆）

四、比赛时间和地点
2021年10月16日-17日在地坛体育馆举行。

五、竞赛组别及规模

本届比赛设公开组，参赛队伍包括各区系统选派队伍和社会公开报名队伍。名额分配如下：

1. 各区系统选派：各区、燕山地区、开发区各选派不少于2支代表队；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市羽协各选派不少于2支代表队。

2. 社会公开报名：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限40支代表队。

六、竞赛项目
混合团体赛（男双、女双、混双、男单、男双）。

七、运动员资格
1.在北京地区长期工作、居住的市民均可报名参赛。

2.参赛运动员必须有“北京健康宝”绿码，体温不超过37.3摄氏度，且14日内未到访中高风险地区。

3.18岁以上人员参赛需提供完成2针疫苗注射证明；18岁以下人员参赛需提供完成2针疫苗注射证明或5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4.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患有影响运动疾病的人员不得报名参赛，比赛中出现任何意外及伤病，责任自负。
5.凡16岁以后在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注册过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八、竞赛办法
1.竞赛规则：采用中国羽协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
2.比赛用球：由赛事组委会提供。
3.比赛服装：各参赛队需统一服装。
4.比赛出场顺序为男双、女双、混双、男单、男双。
5.赛制：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赛，第二阶段进行交叉单淘汰赛。比赛均采用五场三胜制，先胜三场即为胜方。
6.计分方式：每局比赛采用21分每球得分制，一局定胜负，如双方打成20平，先得21分的一方获胜。
7.弃权：在一场比赛进行中，运动员凡因伤病或其它原因不能继续比赛者按该场比赛弃权论，弃权一方所得分数有效。一场比赛，运动员迟到5分钟以上者，判该场比赛弃权。
九、参赛要求
1.参赛队伍签到时须出示完成疫苗注射证明或核酸检测结果、“北京健康宝”绿码并通过体温检测，并提交全体队员签名的《个人参赛和防疫责任书》。

2.运动员需随身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军警证、往来内地通行证、护照等）参赛，以备裁判审核；如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组委会有权取消该运动员参赛资格。
3.每名运动员只可代表一支团体赛队伍参赛，不得兼报两支队伍。
4.参赛运动员不得兼项，每场团体比赛只能出场一次，且必须是报名表上的人员。

5.组委会将于领队会前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各参赛队可于抽签前对参赛运动员资格进行监督，过期不予受理。
6.严禁冒名顶替其他运动员参赛，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该队比赛资格和成绩。
7.出场名单提交记录台后，不得再进行更改。

十、录取及奖励
比赛录取一等奖8名，颁发第1-8名奖杯、名次奖牌、证书；二等奖8名，颁发纪念奖牌、证书；三等奖16名，颁发纪念奖牌、证书。
十一、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仲裁委员和裁判员均由赛事组委会选派。
十二、报名办法

1.各参赛队伍限报领队1名，教练1名，男队员6-8人，女队员3-5人，含替补队员。报名表提交后，如需更改需经裁判长同意，领队会抽签开始后一律不得再修改报名表。

2.各参赛队请于2021年10月8日24:00前登陆“北京健身汇”微信小程序“赛事活动报名”栏目报名参赛。各队领队请扫描二维码或添加联系人微信进入领队微信群，比赛相关事宜将通过领队群公布。联系人：徐晴晴，联系电话：15600072991;李硕，联系电话：13810456133。

十三、领队会
拟定于2021年10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30在地坛体育馆二层多功能厅召开领队会。领队会上将进行抽签及部署比赛开幕式相关事宜。
十四、保险事宜
赛事组委会统一为参赛运动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十五、经费
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赛人员交通、食宿、停车等费用均自理。
十六、本规程未尽事宜由组委会另行通知，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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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参赛和防疫责任书
一.本人自愿参加第十七届北京市民羽毛球挑战赛及一切相关活动(以下统称“比赛”)，本人具有参加本次比赛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全面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及协办机构(以下统称“主承办”)所制订的各项规程、规则、规定、要求及采取的措施。
二.本人明确了解参加本次比赛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并同意自行承担参加本次比赛所可能存在的风险和责任；承诺已通过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并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适应于本次比赛。
三.本人授权本次比赛主承办及指定主流平面、网络媒体、自媒体平台无偿使用本人的肖像、姓名、声音、照片、视频等用于本次比赛的宣传与推广。
四.本人将向主承办提供身份证件用于核实本人身份及参赛资格，保证提交的身份证件和文件资料真实有效，并承担因提供不实信息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五.本人同意在参赛过程中遵守裁判、医疗人员和安保人员的要求，在未完成本次比赛、身体不适及出现突发状况时主动退出本次比赛，并承担因本人坚持本次比赛所产生的全部责任与后果；同意接受主承办在本次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我自理。
六.本人同意主承办以我为被保险人投保人身意外险，确认已知悉并同意保险合同的相关内容。
七.本人已知悉并承诺严格遵守如下防疫要求：
1.严格服从活动防疫安全要求，服从现场防疫工作人员指挥。
2.进入比赛区域需主动出示疫苗或核酸证明、进行“北京健康宝”登记并通过体温检测，拒绝接受扫码、体温检测或体温异常、处于隔离期等可疑人员，谢绝入场。
3.自备符合防疫要求的口罩，并全程佩戴；运动员处于比赛期间可不戴口罩，完成比赛后应及时佩戴口罩。
4.在签到处、仪式区、领奖处等人员聚集区域，应保持1米以上间隔，避免交叉和近距离接触；在看台观看比赛时，需间隔一个座位就坐，保持安全距离。
5.一旦出现发热、干咳、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得带病参与赛事活动，应第一时间远离人群并告知组委会。

队伍名称：                              领队签名：                 
队员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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